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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3113号
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潜龙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冠群、祥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李阳与被告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潜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陈冠群、屠姝姝、祥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民
间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102民初3113号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8444号

宁波祥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潜
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本院受理原告徐琳雅诉被告宁波祥程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潜龙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8444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68号

李欣宇:本院受理原告孙思宇与李欣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568号]。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207号

朱赛丹、黄雪峰：本院审理的原告胡丹与朱赛丹、
黄雪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
3207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258号

刘超（男，199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凤川街道凤川大道277号美庐新城2幢1单元
1204室）：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海霞与被告刘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22民初325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刘超归还原告徐海霞借款50000元并支付
自2022年6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5%
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
告刘超给付原告徐海霞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3000元、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1125元，保全费550元，合计1675元，
由被告刘超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215号

杭州红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高海鸿：本院
受理原告镇江律合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红创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高海鸿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
32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443号

杨兴旺（公民身份号码 3325281987****
0056）：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晓东与被告杨兴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17
日上午9时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276号

吴友世（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7211175277）、
王美珍（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7611084008）、谢
安素（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691231892X）、奚
志康（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6401088915）：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诉被告吴友世、王美珍、黄新、燕飞飞、谢安
素、奚志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
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890号

杭州临安志龙数码商行：本院在审理原告何邦友
诉被告杭州临安志龙数码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制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
2月2日09:0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774号

刘联贵：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至丰服装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联贵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1177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549号

蓝茂生：原告刘金丹诉被告蓝茂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9549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告
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697号

刘玉霞（公民身份号码：4123211970****
4823）：本院受理原告郭慧与被告干雷华、安盛天平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林经纬、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宁波卓群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
跨境电商支公司、刘玉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诉讼须知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赔
偿原告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119905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道路
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
277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3日14时00分在
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182号

柯建雄、王凡、王飞、徐海江、庄网、高娟娟：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与被告柯建雄、王凡、王飞、徐海江、庄网、高娟娟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
码、（2022）浙0211民初3182裁定书。原告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请：1、请求
判令被告柯建雄向原告支付贷款本金64377.65元、
利息等损失1164.4元。暂合计为65542.05元，并支
付自2019年9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合同
约定计算的利息；2、请求判令原告对登记在被告柯
建雄名下车架号LFMBEC4D2D0196793，车牌号
为浙B35LS8小型轿车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3、请求判令被告王凡对被告柯建雄的
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请求判令本案的诉
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以上暂合计为：65542.05
元。5、请求判令被告王飞向原告支付贷款本金
69244元、利息等损失307.45元，暂合计为69551.45
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
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6、请求判令原告对登记在
被告王飞名下车架号为WBAVL3I02CVS12268，车
牌号为浙B25LX1小型轿车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7、请求判令被告徐海江对被告
王飞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8、请求判令本
案的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以上暂合计为：
69551.45元。9、请求判令被告庄网向原告支付贷款
本金82369.68元、利息等损失2421.55元，暂合计为
84791.23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25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10、请求判令原告
对 登 记 在 被 告 庄 网 名 下 车 架 号 为
LFV3A23C3B3806128、车牌号为浙B26LK3小型
轿车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11、
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以上暂合计
为：84791.23元。12、请求判令被告高娟娟向原告支
付贷款本金120267.78元、利息等损失8177.15元，暂
合计为128444.93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25日起至
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13、请求判令
原 告 对 登 记 在 被 告 高 娟 娟 名 下 车 架 号 为
LFV3A23C4E3446954小型轿车折价或拍卖、变卖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14、请求判令被告王天才对被告
高娟娟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15、请求判令本
案的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以上暂合计为：
128444.93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
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3年2月2日14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192号

陈振金、陈家文：本院受理原告卢立新与被告陈
振金、陈家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等材料。
原告卢立新的诉请要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归
还原告借款本金9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900000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7.7%自2019年1月11日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2、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
50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
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3日9时00分在
本院骆驼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499号

许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与你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749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149号

陈帅：本院受理原告宋文君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9
日9时0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413号

杨健、巴桂云：本院受理原告刘莉诉杨健、巴桂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30日14
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
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330号

罗钦浩（4228261990******18）：原告浙商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与被告罗钦浩、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海威
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
票、审判组织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
即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800元；2、请求判令被告二在承
保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余姚
市人民法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本院将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9时
00分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破201号

本院根据温州阿强鞋用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11月1日裁定受理温州市妞妞公主鞋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妞妞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11
月10日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本案适
用快速审理方式。妞妞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2
月29日前，向妞妞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
区市府路同仁恒玖大厦 18 楼，联系电话:陈聪
15868751005)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妞妞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妞妞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月4日
上午9时00分在温州破产第二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温州市鹿城区南浦路399号)。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妞妞公司法定代表人、
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股东自公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
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
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6363号

宁波泽田米糠有限公司、徐锡满：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宝隆米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泽田米糠有
限公司、徐锡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货款
17452.2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18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037号

浙江芳缘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6MA2CDWG1X3）：本院受理原告王掌根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483民初50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浙江
芳缘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王掌根货款1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5000
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自2021年2月1日起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0元，公告费560
元，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
知书》后，应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用。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650号

杭州名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
市卓谊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名舍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483民初565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
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703号

沈新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钱郁方与被告沈新林的
抚养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女儿沈一一的抚养权

归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抚养费6万元；3.判
令被告于每月15日前支付女儿当月的抚养费至女儿
可独立生活之日止，另需承担女儿实际产生的教育
费和医疗费等总金额的50%至女儿可独立生活之
日止；4.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
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于:2023年2月6日14时00分在本院(南
浔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02破53-1号

2021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陆文君的申请裁定
受理金华晟禾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
务人金华晟禾投资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本院认为,金华晟禾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
告金华晟禾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符合法律规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9月29日裁定宣告金华
晟禾投资有限公司破产。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365号

陈佳宇（住浙江省仙居县下各镇黄梁陈村街北
287号,公民身份号码:332624199010014610):本
院受理原告陈子星与被告陈佳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等法律相关材料。原告诉请:1.由被告
归还钢材货款50202.4元人民币,并支付逾期付款利
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货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
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日期:2023年1月13日10
时00分,开庭地点:本院第3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189号

赖路斌:本院受理原告叶芬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归还借款22600元并支
付相应的利息，利息以226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
按LPR计算到款项付清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各
被告承担)、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石梁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929号

徐文龙：本院受理原告姚利画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803民初29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
文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姚利画借款
本金593900元、支付利息6100元，合计600000元，并
支付逾期利息损失（逾期利息以本金593900元为基
数，自2022年7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届满之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姚利画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3520元，公告费
560元，由被告徐文龙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106号

陈铃、陈炳松、包梅香：本院受理原告邱光蒙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浙0803民初31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陈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邱光蒙代偿款2475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
息损失；二、被告陈炳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邱光蒙代偿款2475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
的利息损失；三、被告包梅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邱光蒙代偿款2475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
期间的利息损失；四、驳回原告邱光蒙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902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陈铃、陈
炳松、包梅香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565号

胡樟树花: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建康诉被告胡樟树
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法判决：由被
告胡樟树花归还原告何建康借款本金10000元及其
利息，利息自2021年5月2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一年期计算。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
胡樟树花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25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3251号

黄始军：本院受理原告茅岩明与黄始军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3民初32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黄始军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茅岩明价款153200元并
赔偿自2022年7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6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3924元，由被告黄始军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2786号

薛建奎：本院受理原告罗易明与薛建奎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3民初27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薛建奎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罗易明货款30000元并赔
偿自2022年7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10
元，由被告薛建奎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2民初5682号

李娟：本院受理原告刘霜芝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2022）浙1002民初
5682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
理。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80000
元，并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
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2月2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九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10807号

王敏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在登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1081民初1080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9时0分至
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10559号

徐呈顺：本院受理原告台州绿丛林包装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上午九时整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2破36号之一

2021年9月22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项义宝的申请
裁定受理临海市成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经查明，临海市成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财产已经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临海市成远机械
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
年7月14日裁定宣告临海市成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临海市成远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的破产
程序。 临海市人民法院


